关于公开《皮山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，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，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住建局起草了《皮山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》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:

一、起草背景

(一)现实需求层面

近年来，皮山县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，商品房预售成为主要交易模式，但部分开发企业违规挪用预售资金，导致项目建设资金链断裂、工程停工甚至烂尾，严重损害购房人切身利益，扰乱市场秩序。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是解决此类问题、回应群众关切的迫切需要。

(二)政策落实层面

国家及省级主管部门先后出台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》等政策文件，对预售资金监管提出明确要求。为衔接上级政策，结合本地房地产项目建设特点和监管实际，需制定细化、可操作的地方监管办法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
二、起草目的

1.保障购房人权益:通过明确资金专款专用机制，防止预售资金被挪用，降低项目烂尾风险，确保购房人所购房屋按时按质交付。

2.规范市场主体行为:明确开发企业、监管银行的责任义务，引导开发企业合理安排建设资金，规范预售资金缴存、使用流程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3.维护市场稳定:通过科学监管增强市场信心，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系统性风险，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、平稳健康发展。

三、起草依据

本《办法》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严格遵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》，同时参考先进地区监管经验，结合皮山县实际制定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5章34条，核心内容包括:

1.监管范围与原则:明确皮山县行政区域内商品房预售资金(含定金、首付款、按揭贷款等全部房价款)的缴存、存储、拨付、使用及监督管理均适用本办法，坚持“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、全程监管、节点控制、风险可控”原则。

2.监管主体与职责:确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为监管主管部门，明确其在账户备案、资金审核、监督检查等方面的职责;界定监管银行在账户管理、资金拨付、信息报送等方面的义务。

3.账户与咨全管理:要求开发企业按“一个预售许可对应一个账户”原则开立唯一监管账户，购房款须全额存入该账户；明确重点监管额度，保障项目建设核心资金需求。

4.拨付节点与流程:按正负零完工、主体结构封顶、竣工验收备案、不动产首次登记等关键建设节点，划分资金拨付比例，明确申请条件、核验材料及审核拨付流程，确保资金与工程进度匹配。

5.特殊情形处置:建立应急支取机制，应急资金支取需经集体研究审核，支取后优先补足对应额度;明确违规情形下的资金支取暂停措施，强化风险防控。

6.监督与责任追究:构建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，对开发企业截留挪用资金、银行违规拨付等行为，设定通报批评、罚款、暂停预售资格、信用惩戒等处罚措施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。


五、预期效果

《办法》实施后，将进一步规范预售资金管理流程，清晰界定各方权责，有效防范项目烂尾风险，切实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;同时引导开发企业规范经营，增强市场主体信心，推动皮山县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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